
深科工办〔2025〕122号

[bookmark: _GoBack]深圳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关于退回财政专项资金资助款项的通知（脱密版）

深圳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：
为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监管，我办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结项审计工作。根据有关规定，你司有1个项目符合退款情形，我办拟对你司展开财政资助资金退回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1、 确保退回财政资金及时缴库
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国防科工办（福田区莲花街道新洲路5008号民防大厦）核对退款通知书及应退回财政专项资金资助款项汇总表（密版），核对无误后你司应在15日内将相关资金缴入我办，逾期未到我办领取并核对相关表格的视为核对无误。具体资金入库账户信息如下，如有变动，将另行通知。
户  名：中共深圳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
账  号：4000032729200401427
开户行：工行深圳市民中心支行
备  注：资金下达年份、企业名称（脱密或关键词）、项目名称（脱密或关键词）
2、 有关要求
根据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和审计有关要求，请你公司抓紧与我办联系，及时将财政资助资金退回指定账户。如有异议，请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办提出听证申请或陈述、申辩意见；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、陈述、申辩权利。我办将直接作出行政决定收回你司承担项目的财政资助资金。逾期不退回的，将按照专项资金相关规定通过司法程序追缴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应退回财政专项资金资助款项汇总表


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0日

（联系人：张苍，电话：88101766）



抄送：深圳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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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应退回财政专项资金资助款项汇总表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受奖励项目
	资助金额（万元）
	退款金额（万元）

	1
	深圳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
	舰载xxx
	50.00
	37.50

	合计
	37.50



